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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目前正 处于产业 结构调整的

关键 时期，要想保 持经 济的持续、健

康、稳定、高速增长，实现可持续发展

战略，需要利 用税 收优 惠政 策，在保

持税收统一性的基础上，因地制宜、因

事制宜地对某些特殊的纳税 人和纳税

对象给 予照顾，促进产业政 策的调 整

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。但目前我国

现行的税 收优 惠政 策仍 然存在缺乏系

统性 和规 范性、目标不明确、没有对外

资投 资额 度进行限 制等问题，需要 结

合政 策目标，重新进行调整。

1.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法制。我国

应制定单独的税 收优 惠法规 ，在法规

总则中可以 规 定税 收优 惠的目标、原

则、方式和审批 程序，分则中可按税 种

或优惠目标分章，将当前各税种税收优

惠的具体项目、内容、办法、立法执 法

权限等一并纳入。同时应注意税 收优惠

的时效性，除在制定时加 强预 见性 外，

还应对税收优惠法实行定期修订。

2.调整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。政

府部门在清理或取 消集中于发达地区

的各种税 收优 惠政 策的同时，应保留

或适当增加 欠发达地区的税 收优 惠。

如 对在欠发达地区从事农业、能源、交

通等基础产业的投资开发或生态环 境

整治、污染处理和资源综合利用等（不

论内资或外资），均可考虑给予流转税

等方面的优 惠；对以 资产 重组形 式推

动欠发 达地区现 有国有企业改 制、转

产或产业 结 构升级 的各 类投 资者，也

可考虑给 予税 收返还等优 惠政 策；对

欠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，可给 予各种减

免税 优 惠，如 给 予免征 一定年限的企

业 所得税 ；实行加 速折旧 政 策，对投

资购置机器、设备和无形资产（专利、

商誉）等准许五年 分摊 以 加 速资本回

收速度，提 高欠发达地区企业研发经

费在所得税 列 支中的比例，并实施 再

投资抵免所得税的政策等。

3 .突出产业性税收优惠导向，促

进产业结构的优化、资源的有效配置

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。对于交通、

能源、通信、水利、重要原材料等基础

设施和基础 工 业、农业和为农业直接

服务的产业、高科技 产业 及知 识 产业

等，应实行全方位的优 惠政 策，如 对高

科技研发 活 动的新设备、新工 具 实行

加 速折旧。当前，可考虑先进行试点工

作，如 将不 利于技术创新的鼓 励 投 资

的生产型增值税 改 为消费型增值税。

4.税收优惠操作方式从直接优惠

为主转向间接优惠为主。间接 优 惠方

式的主要操作方 法有加 速折旧 、投 资

折扣、费用扣除、特定准备金、债转股

等，其特点是通过延迟纳税 行为达到

对税 收的间接 减免，既 有利 于降低 投

资风险，体现政 策导向，又有利于公 平

竞争，保障税 收收 入。

5.选择有利于吸引人才的税收政

策。笔者建议在计征个人所得税 时，可

提 高劳务报酬所得、稿 酬所得、特许权

使 用费所得等收入的费用扣除比例；对

科技人员应实行贡献 大小与奖励挂钩的

政 策，但其奖励 不作为计税收入，不征

个人所得税；对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的

人员给 予一定的补贴，同时该补贴 不列

入税 基，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6 .对外商投资规定最低额度限

制。从 规 范投 资行 为、提 高投 资效率

的角度考虑，笔者建议优 惠政 策中应

规 定外来投 资的最低 额 度，以 杜 绝引

资“饥不择食”造成的无 序竞争。

7.合理调配直接税优惠和间接税

优惠。所得税 等直接 税 具有难以 转嫁

的特点，提 高这些税 种的优 惠程度能

使 纳税 人真正 受益，因 而应该 成为提

供 地区税 收优 惠的 着力点。流 转税等

间接 税具 有易于转 嫁的特点，纳税 人

并不一定是这些税 种的直接 负担者，

特别 是如 果 某种 流 转 税 的 税 源 主要

分布于经 济不发 达地区，而这种税 又

存在着向经 济发达地区进行税 负转嫁

的可能性 ，那 么减少对这些税 种的优

惠，即能 弥补提 高所得税 优 惠所造成

的政 府减收，又 能维持较低的实际 地

区税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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